切  結  書

職子女            就讀於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校夜間部（進修部），於就讀期間確無工作，茲向花蓮縣政府申請員工子女教育補助費，如有虛偽欺矇之情形，除應退還所領該項教育補助費外，並願接受法律處罰。

           此 致

	簽章


  花蓮縣政府

                切結人姓名              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申請補助金額一覽表

	大學暨獨立學院
	五專後二年及二、三專
	五專前三年
	高中、綜合高中
	高          職
	國中
	國小

	公立
	私立
	夜間部
	公立
	私立
	夜間部
	公立
	私立
	公立
	私立
	公立
	私立
	實用技能班
	公私立
	公私立

	13,600
	35,800
	14,300
	10,000
	28,000
	14,300
	7,700
	20,800
	3,800
	13,500
	3,200
	18,900
	1,500
	500
	500


